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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行动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符合当代青年的
特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呈现出旺
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项生机勃勃的事
业。它使一些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从志
愿服务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在全社会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
精神，倡导时代新风正气，对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已经成
为新时期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有
效途径；它以扶贫济困为主题，以社会困
难群体为主要扶助对象，通过志愿服务
方式为困难群众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为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作出

了积极的贡献；它为当代青年在实践中
锻炼成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开辟了现
实的途径，体现了共青团在实践中育人
的宗旨，成为新时期加强青年思想政治
工作的重要载体；它适应当代青年自主
意识、参与意识日益增强的特点，组织和
引导青年以志愿服务方式积极参加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调动了青年的内在积
极性，已经成为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动员和组织青年的有效手
段，成为新时期青年工作的重要内容；它
与国际志愿服务接轨，受到国际友好人
士的普遍好评，在国际上树立了当代中
国青年的良好形象，成为加强与各国青
年之间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渠道。

你了解志愿服务吗？你参加过志愿服务吗？

鼓励支持志愿服务
推动依法建立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参与志愿工作既是“助人”，亦是“自
助”，既是“乐人”，同时也“乐己”。参与
志愿工作，既是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
同时也是在传递爱心和传播文明。志愿
服务个人化、人性化的特征可以有效地
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减少疏远
感，对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有一
定的积极作用。

有些人片面地认为从事志愿工作是
慈善为怀、乐善好施的表现，把志愿工作看
成一种单方面的施予；把志愿者当作“廉价
劳动力”；认为只有那些不愁衣食及有大量
空余时间的人才有资格或才会参加志愿工
作，其实，每个人都有参与社会事务的权

利和促进社会进步的能力，同样，每个人
都有促进社会繁荣进步的义务及责任。
参与志愿工作是表达这种“权利”及“义
务”的积极和有效形式。在服务他人、服
务社会的同时，自身得到提高、完善和发
展，精神和心灵得到满足。

青年志愿服务事业虽然取得了较大
发展，但仍然处于发展初级阶段，运行中
存在一些实际困难，特别是在长期项目
的资金保障方面，需要社会各界支持。
另外，要进一步加大对青年志愿者行动
的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形成参与志愿服
务光荣的道德风尚，感召更多的青年投
身志愿服务的实践。

志愿者是指志愿贡献个人的
时间及精力，在不为任何物质报酬的
情况下，为改善社会服务、促进社会
进步而提供服务的人。志愿工作
具有志愿性、无偿性、公益

性、组织性四大特征。
记者 鲁慧

整理

志愿工作既是助人也是自助

在志愿服务中感受社会的温暖

■相关链接

问：谁可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志愿服务应遵循哪些原则？
答：《条例》规定，志愿者可以参与志愿服务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也

可以自行依法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组织以外的其他组织可以开展
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活动。城乡社区、单位内部经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或者
本单位同意成立的团体，可以在本社区、本单位内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开展志愿服务，应当遵循自愿、无偿、平等、诚信、合法的原则，不得违背社会
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害国家安全。

问：志愿服务工作归谁管？
答：《条例》规定，国家和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建立志愿服务工作协调

机制，加强对志愿服务工作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和经验推广；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志愿服务行政管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
责与志愿服务有关的工作；有关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相
应的志愿服务工作。

问：需要志愿服务的组织或者个人怎样才能获得志愿服务？
答：《条例》规定，需要志愿服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向志愿服务组织提出申

请，并提供有关信息，说明可能发生的风险，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及时答复；志愿者、
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对象可以根据需要签订协议。

问：为保障志愿者和志愿服务对象的权益，《条例》作了哪些规定？
答：《条例》规定，志愿服务组织招募志愿者应当说明有关信息；志愿服务组

织安排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应当与其年龄、知识、技能和身体状况相适
应，并提供必要条件；需要专门知识、技能的，应当开展相关培训；志愿服务组
织应当如实记录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情况等信息，无偿、如实为志愿者出具志愿
服务记录证明；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对象应当尊重志愿者人格尊严，未经
志愿者本人同意，不得公开或者泄露其有关信息；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应当
尊重志愿服务对象人格尊严，不得侵害志愿服务对象个人隐私，不得向志愿服
务对象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报酬；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行指派志愿者、志愿服
务组织提供服务。

《郑州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这样说：

鼓励和支持志愿服务
活动，推动依法建立各类志
愿服务组织，拓宽志愿服务
领域，创新志愿服务方式，
推动全社会广泛参与

志愿服务活动。


